
2018年梁河县建档立卡户农村电商及少数
民族创业培训项目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根据《2018年德宏州农村电商及少数民族创业培训实施方案》、依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和《上海—云南对口帮扶与经济合作“十三五”规划》，把德宏州梁河县农村电商及少数民族创业培训项目列入沪滇扶贫协作项目给予扶持。为进一步推进我县劳动力培训转移工作，切实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职业素养和劳动技能，在总结历年来开展劳动力培训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制订梁河县2018年培训实施方案。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18年梁河县建档立卡户农村电商及少数民族创业培训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单位：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项目实施地点：梁河县
4.项目实施对象：梁河县2018年建档立卡7850户32132人中有就业愿望和劳动力人员。
5.项目总投资：5万元
二、项目实施的背景
多年来，由于受历史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梁河县呈现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农民增收困难，发展不平衡；致贫因素复杂，返贫机率较高；发展要素支撑不足；农民文化素质偏低，自我发展能力较弱；持续脱贫及发展后劲不足等特点，致使我县仍然较为落后。因此，通过申请列为上海对口帮扶援建项目实施后，不仅能帮助群众逐步摆脱贫困，而且还可以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加快脱贫致富步伐，项目建设非常必要。
依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和《上海—云南对口帮扶与经济合作“十三五”规划》，把德宏州梁河县农村电商及少数民族创业培训项目列入2018年沪滇扶贫协作项目给予扶持。
三、项目的主要内容及措施
项目具体由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组织实施，共需经费5万元，具体内容、措施、所需经费具体如下：
1.培训工种：农村电商及少数民族创业培训预计50人，培训费1000元/人，主要用于50人培训费用，总计5万元。
2.培训时间：7天。
3.培训地点：梁河县
4.培训人员：各乡镇有创业愿意贫困劳动力50人；借鉴《云南省就业资金管理办法》，以上合计：50×1000=50000元。
培训人数和资金以培训考核取证实际为准。
四、项目的预期目标
（一）2018年项目目标
1.2018年4-5月，开展调查、统计有创业意向人员；
2. 2018年6-7月，根据培训意愿组织对象开展培训。
3. 2018年8月，开展项目的验收及总结工作。
（二）项目总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使少数民族的特色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增加家庭收入，同时更快、更好的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五、项目的组织实施
本项目由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成立梁河县贫困地区劳动力培训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梁河县人社局局长      张绍辉
副组长：梁河县人社局副局长    杨丽波
成员：梁河县人社局仲裁院院长  侯祖云
梁河县人社局办公室主任  张艳华
梁河县人社局农民工办公室主任    黄升磊
梁河县人社局公共就业中心主任    尹海燕
梁河县人社局公共就业中心副主任  李文波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人社局主副局长杨丽波兼任，就业中心尹海燕、李文波负责日常事务工作。
六、项目的内控管理
项目资金需紧密围绕实施方案，并根据我县少数民族培训状况。项目资金预算编制严格依据财政的有关规定执行，做到厉行节约、统筹安排、专款专用。
（一）项目管理及实施进度管理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执行，保证项目执行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资金管理参照《云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云财规〔20182〕号文件执行，培训补贴参照《云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目录（2018年）》执行。
七、项目的绩效管理
（一）绩效考核
由梁河县人社局基金监督与规划财务科、办公室 、机关党支部等部门组成绩效考核，主要负责本项目的监督管理和考核绩效工作，年底结合《云南省沪滇粤滇扶贫协作考核实施方案》有关规定，统一对该项目既定目标完成情况、满意度等进行绩效考核。
（2） 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及考核方式
1. 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主要考核该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及依据是否充分、是否量化、是否可考核。该项目绩效目标全面有产出指标6项，均已量化，并可根据工作进展完成情况进行量化考核。产出指标包括：县外转移就业、省外转移就业、贫困劳动力人数；3项均属于数量指标。
2. 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考核是否严格按照本项目实施方案投入和使用。
3. 为实现绩效目标采取的措施；主要考核是否严格按照本项目实施方案所列措施开展相关工作。
4. 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及效果。主要考核本项目各项工作措施完成情况及效果。
（3） 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与评级相结合的方式
以百分制形式确定具体等级。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改进预算管理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对绩效评价结果好的，予以表扬；对绩效管理中发现问题较多、评价结果较差的，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其限期整改。绩效评价结果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并提供有关部门，作为实施行政问责、政府绩效管理和绩效审计等参考。


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4月20日
